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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3月2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永兴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324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吴萍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仆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仆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7-03-2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3月25日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3月2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400009

前端交易代码 400009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徐昀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仆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仆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7-03-2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3月25日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3月2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400027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徐昀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仆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仆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7-03-2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3月25日

东方荣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3月2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荣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荣家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480

前端交易代码 002480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然

周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仆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仆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7-03-2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3月25日

东方合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3月2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合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合家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648

前端交易代码 002648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然

吴萍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仆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仆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7-03-2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0952� � �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17－016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3月23日-2017年3月24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3月24日交易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15:00—2017年3

月2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湖北省武汉市安华酒店（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路281号）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龚道夷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49人，代表股份79,473,56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1.5740%（其中，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8人，代表股份

37,762,76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5.0028%）；

其中（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2人，持有（代理）股份41,830,80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6,618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47人，持有（代理）股份37,642,76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4.9551%；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一）审议《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现场和网络）： 同意72,870,69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917%；反对 6,551,4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36� %；弃权 51,424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7%。其中:

（1）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1,710,801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集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159,897� � � � � � 股，占出席

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149%；反对 6,551,446股，占出席

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490%；弃权51,424股，占出席会

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2� %。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二）审议《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现场和网络）： 同意72,870,69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917%；反对 6,551,4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36� %；弃权 51,424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7%。其中:

（1）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1,710,801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集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159,897� � � � � � 股，占出席

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149%；反对 6,551,446股，占出席

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490%；弃权51,424股，占出席会

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2� %。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审议《2016年年度报告》及《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表决情况 （现场和网络）： 同意68,051,35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277%；反对 11,250,7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66� %；弃权 171,42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7%。其中:

（1）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1,710,801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集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340,552� � � � �股，占出席会

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527%；反对 11,250,791股，占出席

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933%；弃权171,424股，占出席会

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39� %。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审议《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 表决情况 （现场和网络）： 同意68,171,35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786%；反对 11,250,7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66%；弃权 51,424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7%。其中:

（1）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1,710,801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集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460,552� � � � �股，占出席会

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705%；反对 11,250,791股，占出席

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933%；弃权51,424股，占出席会

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2� %。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五）《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现场和网络）： 同意60,618,91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2756%；反对 18,734,1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728� %；弃权 120,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6%。其中:

（1）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1,710,801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集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908,118� � � � � � 股，占出席

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708%；反对 18,734,149股，占出

席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101%；弃权120,500股，占出席

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91� %。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六）《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现场和网络）： 同意68,192,04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047%；反对 11,065,1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230%；弃权 216,424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3%。其中:

（1）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1,710,801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集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481,240� � � � �股，占出席会

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253%；反对 11,065,103股，占出席

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016%；弃权216,424股，占出席会

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1� %。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莲花、王伟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2017德恒汉法意DHWH008号

致：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受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济药业” 或“公司” ）

的委托，指派吴莲花律师、王伟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湖北广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和材料，并在出具本法

律意见之前，业已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

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

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在充分核查的基础上，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2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并于2017年2月28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公告了《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通知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会议地点、议案内容、出席会议

的股东登记办法及网络投票时间、方法等事项。会议通知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

票细则》、《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照会议通知于2017年3月24日14:30在湖北省武汉市安华

酒店（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路281号）四楼会议室如期召开，并由董事长龚道夷主持。

（三）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7年3月24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15:00-2017年3月2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

票细则》、《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召集。

（二）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表公司股份

41,830,8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51,705,513股）的16.6189%。

经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确认，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7人， 代表公司股份37,642,

7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9551%。

以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9人，代表公司股

份79,473,5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5740%。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

下同）48人，代表公司股份37,762,7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0028%。

经核查， 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1,

830,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189%。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审查，上述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

案进行了表决，公司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对现场投票结果进行计票、

监票，并合并经公司确认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宣布

表决结果，没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1.《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72,870,698股，反对6,551,446股，弃权51,42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91.6917%。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159,897股，反对6,551,

446股，弃权51,42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149%。

（2）议案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章程》及会议通知，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经审查，本议案已按规定表决通过。

2.《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72,870,698股，反对6,551,446股，弃权51,42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91.6917%。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159,897股，反对6,551,

446股，弃权51,42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149%。

（2）议案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章程》及会议通知，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经审查，本议案已按规定表决通过。

3.《2016年年度报告》及《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1）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68,051,353股，反对11,250,791股，弃权171,42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85.6277%。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340,552股，反对11,

250,791股， 弃权171,42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7527%。

（2）议案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章程》及会议通知，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经审查，本议案已按规定表决通过。

4.《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68,171,353股，反对11,250,791股，弃权51,42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85.7786%。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460,552股，反对11,

250,791股，弃权51,42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705%。

（2）议案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章程》及会议通知，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经审查，本议案已按规定表决通过。

5.《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60,618,919股，反对18,734,149股，弃权120,5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76.2756%。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908,118股，反对18,

734,149股， 弃权120,5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708%。

（2）议案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章程》及会议通知，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经审查，本议案已按规定表决通过。

6.《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1）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68,192,041股，反对11,065,103股，弃权216,42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85.8047%。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481,240股，反对11,

065,103股， 弃权216,424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253%。

（2）议案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章程》及会议通知，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经审查，本议案已按规定表决通过。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了2016年度述职报告。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贰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王 丽

承办律师：吴莲花

承办律师：王 伟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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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7年3

月24日10时在上海市青浦区朱枫公路122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和材料已于2017年3月19日以现场送达、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林光荣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上海稍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天津万达传媒有限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基于未来发展战略考虑， 公司子公司上海稍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与天津万达传媒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荣泰健

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天津万达传媒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28）。

表决结果：9名赞成；0名弃权；0名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上海荣泰健身器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500万元向上海荣泰健身器材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上海荣泰健身

器材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700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上海荣泰

健身器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9）。

表决结果：9名赞成；0名弃权；0名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椅茂贸易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1,000万元和自有资金950万元向上海椅茂贸易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完成

后上海椅茂贸易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具体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上海椅茂贸易有限公

司进行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0）。

表决结果：9名赞成；0名弃权；0名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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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

天津万达传媒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拟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初步意向，后续具体合作将另行商洽并签署具体

协议或合同，具体合作内容和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拟签订的战略框架协议仅约定了五年战略合作期间的投入总额， 对2017年的投入

金额未予明确，对公司2017年度财务影响暂无法确定。

●后续签署具体协议或合同达到相关披露标准的，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上海稍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稍息科技"或"乙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是从事

影城智能缓压等候区产品的建设和运营等业务的专业公司。经友好协商，稍息科技拟于2017年

3月25日与天津万达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传媒"或"甲方"）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二、协议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天津万达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 响螺湾庆盛道以东集华道以北金唐大厦A座11层

A1103室

法定代表人：张霖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二0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经营期限：2015年12月21日至2045年12月20日

经营范围：电视剧发行（凭许可证经营）；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广告的涉及、制作、发

布、代理；会议服务；礼仪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万达传媒为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万达院线"）旗下全资子公司，是运营万达

电影院线影城阵地及媒介资源运营等业务的合法的经营实体，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主要条款

1、双方同意结成友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合作期间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年。本协议签订

后，双方各自发布合作关系，并授予合作铭牌。

2、友好战略合作期间，乙方计划在全部万达院线体系下媒介资源，投入总价值金额累计不

低于3亿元人民币，用于战略合作业务投入，甲方给予同业排他权益。

3、双方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阵地租用、映前广告、活动策划、市场赞助、员工健康福利关

怀等，其中：战略合作期间内，乙方约投入2亿元人民币将直接用于影城阵地及广告业务合作，

其他为资源性投入。

4、合作期内乙方将为万达院线旗下影城免费提供标准定制(符合影厅座椅轻工业标准要

求QB/T)研发的按摩观影座椅(型号RT5500)，并将与甲方进行座椅运营收益分成。

5、本协议为双方关于本次合作的原则性、框架性约定，是双方就本次合作达成的初步共识。涉

及具体合作业务，甲、乙双方另行签署业务合作合同，明确具体合作内容及双方权利义务。

6、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对本协

议内容如有异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战略框架协议仅约定了五年战略合作期间的投入总额， 对2017年的投入金额

未予明确，对公司2017年度财务影响暂无法确定。本次战略框架合作协议为双方合作意愿的框

架性约定，具体合作事项将由双方根据协议确定的原则另行商洽并签署具体协议或合同，实际

执行以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协议或合同为准，具体合作内容和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与万达传媒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有利于公司实现品牌的影响力和销量同步的提升，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从长远看，将对公司今后的业务发展及主业核心竞争能力产生积极影响，有

利于挖掘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将对公司今后的业务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未来的发展

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本次战略框架合作协议为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 具体合作事项将由双方根据协议

确定的原则另行商洽并签署具体协议或合同， 实际执行以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协议或合同为

准，具体合作内容和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后续签署具体协议或合同达到相关披露标准的，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

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03579� � � � �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2017-029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上海荣泰健身器材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对象：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泰健康"或"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荣泰健身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泰器材"）。

增资金额：自有资金人民币500万元。

本次增资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2017年3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上海荣泰

健身器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5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荣泰器

材进行增资，同时授权相关人员办理上述荣泰器材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及验资手续。本次增资

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被增资方介绍

名称：上海荣泰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注册号：310118003008499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朱枫公路1226号3幢

法定代表人：林琪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6月25日

营业期限：2014年6月25日至2024年6月24日

经营范围：健身器材、纺织制品、皮具、塑料制品、电子电器、工艺礼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2016年12�月31日，荣泰器材的资产总额

为824.43万元，净资产为289.83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983.90万元，净利润16.10万元。本

次增资由公司以自有资金500万元对荣泰器材进行增资，作为荣泰器材的新增注册资本。本次

增资后，荣泰器材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700万元，荣泰器材仍为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

司。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荣泰器材的增资，主要用于其经营管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其市场竞争

力及盈利能力，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总体的发展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

四、备查文件

1、《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03579� � � �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2017-030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上海椅茂贸易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对象：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泰健康"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椅茂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椅茂"）。

增资金额：募集资金1,000万元与自有资金人民币950万元，合计人民币1,950万元。

本次增资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与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于2017年2月24日与2017年3月

2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调整实施方式》，同意增加上海椅茂贸易

有限公司为"体验式新型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与原实施主体上海艾荣达健身科技

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体验式新型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项目建设（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2

月27日、2017年3月21日披露的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调整实施方式的公告》、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17、2017-025）。

2017年3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椅茂

贸易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1,000万元和自有资金95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上

海椅茂贸易有限公司增资， 同时授权相关人员办理上述上海椅茂贸易有限公司增资的工商变

更手续以及验资手续。本次增资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二、被增资方介绍

名称：上海椅茂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IJLCAC52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158号R-L117

法定代表人：张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年6月20日

营业期限：2016年6月20日至2026年6月19日

经营范围：销售日用百货、按摩器材、健身器材、体育用品、工艺礼品，展览展示服务，会务

服务，食品流通。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2016年12�月31日，上海椅茂的资产总额

为128.67万元，净资产为-71.24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37万元，净利润-121.24万元。本

次增资由公司以募集资金1,000万元与自有资金人民币950万元对上海椅茂进行增资，作为上海

椅茂的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后，上海椅茂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上海椅茂仍

为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募集资金1,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椅茂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系基于相关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的实际需求，有利于加快"体验式新型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保障募投

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同时，公司以自有资金950万元对上海椅茂增资是公司从自身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为

了尽快实现公司经营规模迅速扩张的发展目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

四、备查文件

1、《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71� � �证券简称：新大洲A� � �公告编号：临2017-021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7年1月5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大洲"）收到包头铁

路运输法院（以下简称"包铁法院"）《应诉通知书》（[2016]内7101刑初24号），送达的原告人

为牙克石市人民政府的起诉状。 该案是依据包铁法院受理包头铁路运输检察院公诉的一起

刑事案件中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在起诉刑事案件三名被告人返还国有资产损失的

同时，还起诉本公司承担返还损失金额的责任。牙克石市人民政府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

还人民币70213.9033万元， 其中勘探费损失国有资产2266.37万元， 两矿权损失国有资产

67837.5333万元。理由是刑事被告人滥用职权，新大洲不当得利，取得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2017年1月16日本公司向包铁法院提出了附带民事诉讼法院管辖异议。2017年3月13日，

包铁法院就上述诉讼下达《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2016）内7101刑初24号），认为管辖异

议成立，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牙克石市人民政府的起诉。

上述重大诉讼事项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1月9日、2017年3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6号）和《关于重大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19号）。

二、本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2017年3月23日，本公司收到包铁法院转来的《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上诉人牙克石市

人民政府请求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法撤销包头铁路运输法院（2016）内7101刑初24

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由包头铁路运输法院管辖本案。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案目前处于上诉阶段， 对本公司的影响需要根据本案二审法院的最终裁决结果而确

定。本公司将根据本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四、备查文件

《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汇安丰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3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安丰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安丰华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3854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增基金经理姓名 戴杰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仇秉则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增基金经理姓名 戴杰

任职日期 2017年3月23日

证券从业年限 3年

过往从业经历

3年证券投资从业经验，从事量化投资工作。历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指数与量

化投资部数量分析师、投资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3889

汇安丰泽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1月17日 --

003845

汇安丰恒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3月22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无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增聘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3月25日


